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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本级 2021 年财政决算草案及预算
执行情况审计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昆明市审计局于

2022 年 3 月 25 日至 6 月 6 日，对昆明市财政局（以下简称“市

财政局”）组织的市本级 2021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、决算草案编制

情况以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现将审计结果公告如下: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市财政局报送的 2021 年市本级财政决算快报数据，市

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合计 805.62 亿元，支出合计 805.62 亿元；
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807.22 亿元，支出合计 807.22 亿元；

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计 0.95 亿元，支出总计 0.95 亿元；全

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合计 601.52 亿元，支出总计 550.78 亿

元，当年结余 50.74 亿元。

从审计情况看，在市委、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，市财政局落

实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强化预算收支管理，2021 年组织市级财政收

支总体完成情况良好，实现了地方财政收支平衡，总体债务风险

可控，现代财政治理效能有所提升，财政助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

会发展统筹推进，“六稳”“六保”工作任务全面落实。但市财政

局及所属 3个开发区财政分局在财政预算编制、预算执行、财政

统筹、专项资金管理、专项债券监管、决算草案编制等方面还存

在一些需要加强和改进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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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方面

1.市本级非税收入 43 014.22 万元未缴入国库。

2.主城 5 区及 3个开发区历年欠缴土地出让价款 287 807.04

万元。

3.1 个开发区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2 118.47 万元未缴入国

库。

（二）财政决算草案编制方面

4.2 个开发区财政分局未按规定将政府性基金预算结余结转

资金 9 147.80 万元用以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。

（三）预算编制审核方面

5.24 个部门上年结转资金未编入 2021 年部门年初预算。

6.2 个部门代管的 6 户国有独资企业未纳入市本级国有资本

经营预算管理范围，涉及 2021 年可供分配利润 1620.26 万元。

7.上报市人大审批的《昆明市 2021 年地方财政预算附表》

漏报经开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情况表。

8.预算编制不细化，32 项市本级年初一般公共预算对下专项

转移支付 29 517.90 万元调剂到其他项目使用。

9.4 个开发区上级转移支付预算编报不准确。

（四）预算执行管理方面

10.预算执行不严，使用经济分类科目下的“其他”科目比例

超过 1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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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.连续两年未用完的结转资金未收回财政统筹安排

2 986.47 万元。

12.市财政局未制定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制度及市级中小

企业培育提升专项资金等 8 项专项资金资金管理办法，涉及专项

资金 19 384 万元。

13.65 个部门政府采购年初预算编制不准确，除疫情防控政

府采购外，年中调剂增加政府采购预算 44 026.25 万元。

14.1 个开发区偿债准备金 5 255.86 万元未统筹使用。

（五）预算绩效管理方面

15.预算绩效目标编制和审核有待提高，市级部门特定目标

类项目中有 194 个项目绩效目标与项目内容完全一致，涉及金额

52 233.56 万元。

16.5 个项目财政支出绩效重点评价结果未按规定向社会公

开。

17.个别项目未及时向财政部门报送绩效评价结果整改情

况。

（六）专项债券监管方面

18.3 个项目专项债券资金脱离财政监管、违规拨付，实际支

出进度较慢。

19.5个专债项目专项债券资金39 151.41万元闲置1年以上。

20.1 个项目违规使用专项债券资金 129.92 万元。

（七）其他财务收支方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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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.1 个开发区财政分局长期借款未收回，涉及资金 3 000 万

元。

22.1 个开发区财政分局存量资金 767.52 万元未缴入国库。

23.1 个开发区财政分局预算外暂付款科目 80 万元未清理。

（八）需要财政部门加强监管的问题

24.市级产业发展股权基金管理方面。

（1）产业投资基金未按规定将绩效评价结果作为基金管理

费计提的重要依据。

（2）1个市级平台公司推进培育绿色食品产业龙头企业工作

缓慢。

（3）产业投资基金管理制度机制不健全。

25.预算内市级重点建设项目前期费 1 年期以上应收账款挂

账金额较大。

26.1 个市级平台公司未按要求将 2016—2017 年工业引导资

金 26 000 万元计入实收资本核算。

27.1 个单位结余资金 85.06 万元未缴入国库。

三、审计处理和整改情况

针对以上审计查出的问题，昆明市审计局出具了审计报告，

下达了审计决定书，提出了 5条审计建议。市财政局及相关单位

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整改，对审计提出的建议进行了采纳。

审计整改情况已在昆明市财政局官方网站进行了公告。


